
万源市竹峪镇人民政府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及依据

序号 权力名称 法律法规名称 涉及条文内容

1
对房屋和市政工程施工扬

尘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

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
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检查
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建

设施工和运输的管理，保持道路清洁，控制料堆和渣土堆放，扩大绿地、水面、湿
地和地面铺装面积，防治扬尘污染。住房城乡建设、市容环境卫生、交通运输、国
土资源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2
对燃气经营、燃气使用安

全状况的监督检查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

管理体系，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燃气管理部门
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对燃气经营、燃气使用的安全状况等
进行监督检查，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通知燃气经营者、燃气用户及时采
取措施消除隐患；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
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采取措施，及时组织消除隐患，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
以配合。

3
对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
营场所、客货集散地的监

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

《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
督检查。
2.《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道路运输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道路运

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可以在省人民政府批准的交通
检查站或者道路宽阔、视线良好的路段检查道路运输车辆。



4
对道路运输车辆的监督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

《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公路路口进行监督检查时，不得随意拦截正常行驶的道路运
输车辆。
2.《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道路运输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道路运

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可以在省人民政府批准的交通
检查站或者道路宽阔、视线良好的路段检查道路运输车辆。

5

对有关单位、个人或其他
组织执行公路管理法律、
法规、规章情况进行的监
督检查（仅下放对超限运
输车辆、公路路产路权的

检查）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四十条  公路管理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车辆超过公路、
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应当就近引
导至固定超限检测站点进行处理。车辆应当按照超限检测指示标志或者公路管理机
构监督检查人员的指挥接受超限检测，不得故意堵塞固定超限检测站点通行车道、
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或者以其他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不得采取短途驳载
等方式逃避超限检测。禁止通过引路绕行等方式为不符合国家有关载运标准的车辆
逃避超限检测提供便利。

6
对违反农村宅基地管理法
律、法规行为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对违反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的，适用本法关于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规定。土地管理监督检查人员应当熟悉土地管理法律、法
规，忠于职守、秉公执法。



7
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
监督检查（不含监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

法》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实施办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

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
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

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
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有义务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在检查中获取的商业秘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条第三款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城镇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进行监督检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

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
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
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
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

机构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有权对从事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等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
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可以采取现场监测、
采集样品、查阅或者复制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的资料等措施。检查人员进行现场检
查，应当出示证件。对现场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保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噪声污染
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噪声的单位或者场所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
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不得拒绝或者阻挠。实施检查的部门、人员对现场检查中知
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保密。检查人员进行现场检查，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主动出示执法证件
。
7.《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
据职责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加强对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的监测。乡镇人
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发现畜禽养殖环境污染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和报告。
8.《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办法》第二十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
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
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资料，不得拒绝、阻挠和拖延。实
施监督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